附件2

《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渔民规范捕捞和配套管理政策调整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入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工作，有效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严格遵循“以水为大、以水为先、以水为底线”工作原则，着力提升渔业净水能力，切实解决渔业捕捞实际问题，在向相关各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初步拟定了《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渔民规范捕捞和配套管理政策调整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
二、起草过程

紧扣密云水库作为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地的核心定位，结合密云水库渔船渔民现状、渔业合作社运行实际，充分梳理当前捕捞管理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经多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，充分吸纳各相关部门意见建议，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该《方案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方案》共分为现状分析、工作要求、工作内容、保障措施4个部分，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现状分析

全面梳理了密云水库登记在册的212条渔船、424名持证渔民的基本情况及分布，分析了渔业合作社运行现状，为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
明确了合法合规、安全公正、权益保障、系统管理四项原则，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于法有据、流程规范，兼顾水源保护与渔民合法权益，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、民生保障统筹推进。

（三）工作内容

明确以2025年区农业农村局登记在册的渔业船舶、及已取得2025-2026年度捕捞许可证的渔民为退出补偿对象。实行“一船两人”一次性全部退出模式，退捕渔民须注销捕捞许可证、交回渔船网具并办理船网工具指标收回手续，个人不得再在密云水库从事渔业捕捞作业。退出标准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密云水库捕捞船只管理的通知》（密政发〔2018〕32号）执行，即每条渔船及网具最高补贴4.4万元，每人增设一次性退捕转产奖励2万元。对未享受一次性退捕转产奖励且符合条件的渔民，通过企业吸纳、公益性岗位安置、社会救助或参与集中捕捞等方式妥善安置。本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3月31日。
（四）保障措施

从强化部门协同联动、压实管理责任、统筹资金保障、维护社会稳定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，健全配套管理制度，建立科学配额捕捞机制，加强资金监管审计，精准开展转岗培训，确保渔民退得出、稳得住、能发展。

四、附件内容

《方案》有1个附件，内容为自愿退出确认书。


